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

中能环协〔2010〕56号
关于发展“专业委员会、地方分会”的函
各有关单位：

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多年来深入开展行业经济运行、技术发展、企业运营等方面的情况调研，发布行业信息，研究行业发展方向，参与修订制订行业发展规划，提出行业发展政策指导建议，提供行业技术经济咨询，推广国内外先进环保节能技术，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

目前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拥有一大批社会各界的中高级官员与专家为协会的常务理事、理事，大型知名企业等单位会员近300家。形成致力于能源环境发展的社会资源。

为了推动全国能源环境领域科技交流工作，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能源环境领域高科技产业合作体系，有效推动全国能源环境领域科技工作，我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展专业委员会和地方（省、市区域范围）分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1、个人条件（四有一遵守）：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有良好的人际资源和客户资源，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可靠的经济来源；遵守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章程》。

2、硬件要求：有或新成立配套的公司；有固定办公场所。

二、审批手续

专业委员会和地方（省、市区域范围）工作委员会机构，由申办单位或个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有依法注册独立法人的配套业务执行机构，报我会核准，经我会按规定程序研究批准备案后，开展业务，行使相应权力，履行应尽义务。

三、须提交的材料

1、申办专业委员会和地方分会申请表

2、成立专业委员会和地方分会会申请报告

3、主要申办人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4、主要申办人个人学历证明复印件

5、主要申办人个人所取得的荣誉复印件

6、承办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拟设立的机构组成人员拟定名单

四、专业委员会和地方（省、市区域范围）分会主要工作内容

（1）通过广泛地组织实施全国能源环境领域科技成果和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以及相关的协作转化与产业化示范工程，逐步建立建全能源环境领域的科技产业链和社会化专业服务体系，高效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2）为能源环境领域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政策指导、信息咨询、技术服务和工作协调等，促进本领域或本区域各产业群实现企业与企业、市场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和资源优化组合。

（3）组织能源环境领域单位和个人开展国内外学术研讨、专业培训、科技成果交流，组织国外技术的引进应用，促进国际技术合作，推动能源环境产业走向国际，进入和占领国际市场。

（4）举办能源环境领域的科技成果展览会、博览会，搭建有影响、有效果的交流合作平台。

   （5）对能源环境领域在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宣传、表彰和推介,培育、锻造我国产业化的生力军。

（6）接受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的委托，组织和帮助企业参与评估、论证和鉴定，协助企业申请申报国家及地方相关资金、国家及地方相关荣誉，帮助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市场运作，全面提升企业的整体素质、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7）编纂、出版能源环境领域的学术科研成果期刊、专著，制作的能源环境科技成果影视作品，宣传优秀企业、优秀人物，推动产业长足发展。

（8）承办政府部门、能源环境领域单位和个人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根据需要开展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其他活动。

附件：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专业委员会和地方分会申请表
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专业委员会和地方分会申请表  NO：
■申报委员会名称：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法人代表
	
	职务/职称
	
	电  话
	

	联 系 人
	
	职务/职称
	
	电  话
	

	联系人手机
	
	网    址
	
	E-mail
	

	会员类别
	□副理事长（会长）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一般单位会员

	单

位

概

况
单

位

概

况
	成立时间
	
	隶属
	
	注册资金
	

	
	人员情况
	总  数     人    大专及以上     人    高  工     人   工程师     人    

	
	单位类型
	□国营        □集体        □民营            □其他

□集团公司    □股份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企业     □一般事业

□中外合资    □外商独资

	
	单位产品优势及简介
	本单位产品的特点及优势、在本技术专业中所处的地位：

	
	本单位主要技术论文、科技成果（包括获得的专利或研发奖励）等：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

批
	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批准人：           年          月          日

	备 注
	1 申请单位对资料真实性负责，
2 本申请表可复印或在网站上下载；

3 申请单位填报一式两份，连同本单位各种资质证书复印件、技术论文、科技成果（包括获得的专利或研发奖励）等相关材料，寄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办公室。 

协会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9号，立高大厦C座5层    邮编：100040
联系电话：010-51811543               传真：010-51811380
协会网址：www.ceeu.org                E-mail：cceeu@126.com


